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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

前言

　　后  记　　本书根据我的博士论文《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以最高法院为视角》修改而成，不
但纠正了论文中存在的语法和文字错误，增加了最新的研究材料和数据；而且对论文结构和内容做了
些许微调，加强了各国实现人权司法化的相关司法技艺和程序论证，并对我国当前的能动司法改革给
予了足够关注。　　我原是哲学专业出身，没想到此生与法学结下不解之缘。一九九八年从上海复旦
大学毕业后，我以哲学硕士的身份来到广东商学院，却进了法律系（现在的法学院），开始了法学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哲学的偏好使我选择了法律逻辑、法理学、宪法学等理论性稍强的课程教学，并在
法哲学与宪法基本理论领域从事一些法学基础研究。几经努力，可谓一波三折，我于二零零四年得以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法理学专业博士学位，重点研习比较法和法社会学。　　我对人权问题
早有关注，在报考博士研究生之前就写出了关于知情权的系列文章，我多年的宪法学教学对基本权利
与人权关系也作了诸多的思考。但是人权的司法保护问题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因为我对司法
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二零零四年三月，&ldquo;尊重和保障人权&rdquo;写入中国的现行
宪法典，我对人权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如何使人权从原则条款变成了现实的规范指引，
如何实现人权的有效性和司法化。小思琦生命的过早夭折、佘祥林错案的出现、罪犯工伤赔偿纠纷的
频繁发生等，更增添我关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思考兴趣。无疑，司法提供了人权救济的一条必要而基
本的法治途径，而程序公正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则是实现人权保护的关键因素。朱景文教授在比
较法课上关于功能比较方法的介绍，使我开拓了思路，因为世界各国人权的司法保护实践也存在不同
模式的功能比较问题。二零零五年，广东商学院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过程中，我将自己关于人权
司法保护的系列想法写成课题申请报告，最终被批准立项，这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
基础和研究动力。通过本论文的写作，我一方面希望挑战自我，运用新的写作方法和司法理论拓宽我
的学术研究路径；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充分利用我的哲学背景和宪法学的教学经验与学
术积累。如是，我将&ldquo;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rdquo;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二零零七年
人大毕业后，我仍留在广东商学院法学院从事法学教学工作，并就博士论文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展开
继续研究，如大陆法系国家实施人权保护的比例原则问题，英美法系国家重视的正当程序原则问题，
我国的司法解释与能动司法问题等，期望汇集成若干专题论文公开发表。事实上，我近年来在各种学
术期刊上也发表了相关问题的部分论文。而毕业后的这几年，我也一直承担比较法学的教学任务，对
最高法院的角色和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本书推迟出版，就是希望融入我最近几年更多更新的学
术研究成果。　　本书的写作和修改离不开以下诸多老师、同事和朋友的无私帮助和指点，一并致谢
：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国华教授、吕世伦教授、谷春德教授、朱景文教授、范愉教授、张志铭教授和朱
力宇教授，清华大学的王晨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舒国滢教授和刘金国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的林喆
教授，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谢志岿研究员，广东商学院的杜承铭教授、邓世豹教授、朱孔武教授和黎
运智副教授，还有陈洪涛博士、彭小龙博士等，已经本书参考文献提到的众多专家学者。当然，对于
本书存在的诸多瑕疵和不足，则概由本人负责。作者也衷心地欢迎各位学术前辈和同行们不吝批评指
正。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张敏女士和宝贝女儿桐桐，正是她们的一贯支持和付出使我得以
专心致志完成本著作。此外，正是知识产权出版社蔡虹女士的热情相助和辛苦工作，本书才得以顺利
付梓出版，在此予以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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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

内容概要

《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基于最高法院的比较研究》包括导言、7章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以人权
的司法保护问题为中心，以最高法院为视角，展开对各主要国家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形态（司法能
动主义与消极主义）的比较研究，最后以基于人权价值的中国司法改革为落脚点，并对当今世界人权
保护中的多元化、法治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导言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基本观点与论文框
架以及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介绍。7章正文涉及3个部分的内容，即人权及其司法化的基本理论、
主要国家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实践、人权保护中的司法模式比较及其对我国司法改革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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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导言0. 1问题的提出0.1.1人权的神话与现实在当今世界，恐怕只有一个词语最能够表达人们的
普遍心声、社会理想和法哲学，那就是人权，被神话化的人权:“人权把左翼分子和右翼分子、传教士
与政府官员、首相和叛乱分子、发展中国家与汉普斯特德和曼哈顿的自由党都联合了起来。人权已成
为人们从统治和被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指导原则，成了无家可归者和一无所有者重整旗鼓的呐喊，成了
革命者与异议人士的政治纲领。但是人权并不只对身居窘境者具有吸引力，同样，西方社会中沉浸于
花天酒地生活中的奢侈消费者、花花公子、寻欢作乐者、哈罗德的业主、吉尼斯有限公司的前总经理
以及前希腊国王，也都表达他们的人权主张。”人权业已成为人们维权和抵抗他人与一切公权力的有
力武器。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权不是万能的宣传工具与法律武器，“人权概念可能的确有
助于诊断社会的和政治的病症，但它不是救治之方”。人权不仅仅反映人们的普遍心声、社会理想和
法哲学，也应成为人们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人权具有天然的抵抗公权力的属性，但人权的实
现又有赖于公权力行为。“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已形成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普遍共识，然而人
权的根本问题在于人权的有效性实现，特别是通过各种法律途径给予人权主体可执行的法律保障。当
人权得不到立法与行政机关的有效保障时，司法机关则应提供权利救济。作为一国的最高司法主体和
上诉终审机关，最高法院在人权保护中的司法功能，最能反映一国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状况
，是表现为司法能动主义抑或消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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